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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3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

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相

关事项进行逐项核实，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我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

下简称“互动易”）回答投资者问询时表示，公司有口罩生产能力；此外，你

公司于 2 月 5 日晚间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产设备并取得应急

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

诺斯贝尔采购了 5 台医用口罩生产设备，取得《中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期间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以下简称《备案凭证》）。 

问题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采购上述 5 台医用口罩生产设备的背景、决策

程序及时间，说明该信息的披露是否完整、及时。 

回复： 

（一）5 台医用口罩生产设备的背景、决策程序及时间情况 

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市场对防疫口罩的需求较大，

为保证公司春节假期后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

会议，经讨论后认为控股子公司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斯

贝尔”）的 GMP 无尘净化标准车间具备口罩生产场地条件，并且具有采购口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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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的便利性，决定由诺斯贝尔采购 1 台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设备（以下简称

“口罩生产设备”），生产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以下简称“口罩”）在满足春节

假期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外，富余口罩可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调配。同时，

要求诺斯贝尔需抓紧时间办理医用口罩生产所需的相关审批/备案手续，并全力

做好复工复产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2、2020 年 1 月 31 日，诺斯贝尔向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并取得《中

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生产范围为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备案编号为“粤中市监应急械生产备 2020001号”。 

3、2020 年 1 月 31 日，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向诺斯贝尔下发《关于同意

提前复工的函》（南头府函【2020】4 号），认定诺斯贝尔属于“疫情防控必需

物资生产企业”，同意诺斯贝尔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复工。 

4、2020 年 2 月 1 日，口罩生产设备抵达诺斯贝尔工厂并进行安装调试；2

月 2 日进行试生产，首批口罩自 2 月 2 日开始提供给广东省中山市政府职能部门

调配。 

5、2020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鉴于现阶段的疫情防控情

况及医用口罩需求缺口较大，诺斯贝尔能够利用工厂既有条件，增加采购口罩生

产设备、扩大产能，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经讨论，公司决定诺斯贝尔增加采

购 4 台口罩生产设备，生产的口罩由中山市政府职能部门根据疫情需要分配。同

时，由于现阶段口罩生产设备供不应求，要求诺斯贝尔相关人员尽快联系设备供

应方，落实能够采购到的口罩生产设备数量，并跟进采购生产口罩的原材料。 

6、2020 年 2 月 5 日，公司在获悉诺斯贝尔已联系相关设备供应方并达成 4

台口罩生产设备采购事项后，于当日收盘后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

罩生产设备并取得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 

7、公司在上述公告中披露，截至披露日已有 1 台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可正

常生产，余下设备将陆续运抵诺斯贝尔工厂并进行安装调试。上述公告披露后，

诺斯贝尔增加采购的 4 台口罩生产设备已有 3 台设备分別于 2 月 6 日、2 月 8 日、

2 月 14 日运抵工厂并已安装、调试完毕，每台设备设计产能约为 4 万只/日。截

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诺斯贝尔已按照“中山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工作应急指挥部物资保障组”要求调配一次性医用口罩合计 1,601,50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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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是否完整、及时 

1、公司在上述公告中，对生产口罩事项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包括拟采购的设

备类型、采购数量、采购用途、采购进度、口罩生产设备设计产能、医疗器械生

产备案情况、诺斯贝尔提前复工的批准情况等披露充分、完整。 

此外，公司在披露公告时已进行特别风险提示，详细说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诺斯贝尔此前未曾从事医用口罩生产的经营活动，本次诺斯贝尔采购医用口罩

生产设备并生产医用口罩，仅为解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医用

口罩供应不足问题，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医用口罩生产对公司经营业绩不

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披露上述公告，主要是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

动着社会各界的心，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多次询问并建议公司利用既有条件，增

加口罩产品，为防控疫情贡献力量。为保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公司在决定增加

4 台口罩生产设备，并于 2 月 5 日落实增加口罩生产设备的采购可行性后，在 2

月 5 日收盘后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产设备并取得应急医疗器械

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公司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于 1 月 30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并决定采购 1 台口罩生产设备，

主要是用于满足春节假期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公司经评估后认为未达到信息披

露要求，因此暂未以公告形式披露设备采购事项。 

（2）公司于 2 月 3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诺斯贝尔增加采购 4 台口

罩生产设备，生产的口罩由中山市政府职能部门根据疫情需要分配。 

考虑到公司增加采购的口罩生产设备数量较多、增加的 4 台设备所生产的口

罩产品主要对外提供作为疫情防控物资，且投资者对公司是否涉及防疫产品生产

等问题十分关注，多次在互动易平台提问，出于信息披露公平性、一致性原则，

公司决定以临时公告形式对外披露相关事项。 

由于期间市场对口罩生产设备已供不应求，公司能否按计划顺利采购 4 台生

产设备具有不确定性，出于信息披露准确性考虑，公司等到 2 月 5 日经诺斯贝尔

落实口罩生产设备采购事项后，于当日收盘后披露相关公告，以避免造成信息披

露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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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取得《备案凭证》的具体时间，说明该信息披

露是否完整、及时。 

回复： 

（一）取得《备案凭证》的具体时间 

公司控股子公司诺斯贝尔于 2020年 1月 31日向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取得《中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生

产范围为“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备案编号为“粤中市监应急械生产备

2020001 号”。 

（二）信息披露是否完整、及时 

诺斯贝尔取得《中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

案凭证》，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重大

信息；在公司决定增加采购 4 台口罩生产设备前，诺斯贝尔仅有 1 台口罩生产设

备，且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评估后决定不就单独取得上述《备

案凭证》事项进行公告披露。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产设备并取

得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是综合考虑了口罩生产设备采购数量、

采购用途、投资者关注度等多方面因素后，为保持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在落实增加 4 台口罩生产设备的采购可行性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问题三、补充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表示有口罩生产能力的依据，结合第 1

项及第 2 项回复说明该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公平，是否存在误导

性陈述。 

回复： 

（一）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答投资者相关问题的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互动易平台对投资者涉及口罩方面的提问及

回复情况如下： 

问题一：问董秘好，公司口罩销量情况近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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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您好，公司有生产口罩的能力，但目前暂未生产该产品。公司将

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增加产品类别，谢谢关注。 

问题二：尊敬的董秘您好，通过商标注册网站查询到“诺斯贝尔”有注册口

罩、防护服等相关产品的商标权，请问诺斯贝尔子公司是否有生产销售相关产品，

销售占比怎么样？感谢您！ 

回复内容：您好：公司有能力生产口罩等产品，但目前仍以生产化妆品、湿

巾等产品为主。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增加产品类别，谢谢关注。 

2、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提问前的核查情况 

公司在回答投资者问题前，向公司相关部门及控股子公司诺斯贝尔了解到以

下情况： 

（1）诺斯贝尔拥有 GMP 无尘净化标准车间，具备口罩生产场地条件； 

（2）诺斯贝尔从事面膜等化妆品生产，熟悉无纺布等采购渠道，具有采购

口罩原材料的便利性及可行性； 

（3）诺斯贝尔拥有从事口罩生产经验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了解口罩生

产设备的采购渠道。口罩生产设备属于轻资产，采购、安装、调试等行为可以在

极短时间内完成，不构成生产障碍。 

综合以上情况，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用到了“公司有生产

口罩的能力”的表述。同时，公司为避免投资者误认为公司已开展口罩生产业务，

在回复同时使用了“但目前暂未生产该产品”、“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增加

产品类别”等用语，强调公司未实际开展相关业务。 

（二）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公平，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1、基于诺斯贝尔在生产场地、生产原材料、生产人员等方面具有快速匹配

的能力，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互动易平台的回复内容不具有误导性陈述的主

观意图。 

2、公司于 1 月 30 日决定由诺斯贝尔采购口罩生产设备后，在极短的时间完

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采购、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并于 2 月 2 日正式生产口罩，

提供给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调配。公司认为“有能力生产口罩”、“但目前暂未生

产该产品”、“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增加产品类别”的表述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没有给投资者造成误导，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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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罩生产不属于公司重大经营事项，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不涉

及信息披露公平性问题。 

 

问题四：补充披露《公告》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知悉时间，核实内

幕信息知情人知悉前后买卖你公司股票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

你公司股票情形。 

回复： 

（一）披露《公告》涉及人员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获悉 4 台口罩生产设备采购事项已全部落实的情况

下，决定当日收盘后披露上述公告。公告披露参与人员共 5 名，情况如下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知悉内幕信息事由 知悉时间 

李勇 青松股份 董事长、总经理 审批公告 2020 年 2 月 5 日 

骆棋辉 青松股份 董事、董事会秘书 编制公告 2020 年 2 月 5 日 

程莉 青松股份 证券事务代表 编制公告 2020 年 2 月 5 日 

林世达 诺斯贝尔 诺斯贝尔董事长、总经理 提供公告事项资料 2020 年 2 月 5 日 

欧阳汝正 诺斯贝尔 诺斯贝尔董事 提供公告事项资料 2020 年 2 月 5 日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前后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上述 5 名参与披露公告的人员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期间

未买卖过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问题五：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6 个

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配合上述人员

减持的情形。 

回复：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近 1 个月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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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1 个月内（2020 年 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未买卖过公司股票。 

2、持股 5%以上股东近 1 个月内（2020 年 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方式 
交易均价 

（元/股） 

交易数量 

（股） 

柯维龙 

2020-2-3 卖出 集中竞价 12.14 840,800 

2020-2-4 卖出 集中竞价 12.16 2,125,300 

2020-2-5 卖出 集中竞价 12.57 165,700 

2020-2-13 卖出 大宗交易 11.43 5,100,000 

柯维新 
2020-2-5 卖出 集中竞价 12.57 1,320,800 

2020-2-12 卖出 集中竞价 12.57 700,088 

杨建新 

2020-2-4 卖出 大宗交易 11.66 1,200,000 

2020-2-4 卖出 集中竞价 11.91 280,000 

2020-2-6 卖出 大宗交易 13.36 3,000,000 

注： 

（1）柯维龙与柯维新系同胞兄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柯维新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0 股。 

（2）杨建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公司股份均源于其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股

份。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杨建新持股比例低于 5%，已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3）上述股东的减持情况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披露。 

除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20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26

日期间减持公司股票外，其它持股 5%以上股东在上述期间未买卖过公司股票。 

3、根据公司股东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先生出具

的说明，并经公司自查，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系基于其自身资金需求，减持股

份行为未违反相关规定，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未来 6 个月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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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减持计划。 

1、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2、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股 5%以上股东柯维

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5,497,4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该

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柯维龙先生出具的说明，柯维龙先生不排除在未来 6 个月内仍有继续减

持的可能，若未来其本人减持触发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其本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柯维新先生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说明函出具日，其所有股票已经减持完

毕，目前持股数为 0 股。 

3、根据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诺斯贝尔

（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该公司尚无在

未来 6 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该公司减持触发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要求，该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根据股东杨建新先生出具的说明，其本人不排除在未来 6 个月内仍有继

续减持的可能，若未来其本人减持触发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其本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配合上述人员减持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收盘后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产

设备并取得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是综合考虑了口罩生产设备采

购数量、采购用途、投资者关注度等多方面因素后，为保持信息披露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在落实增加 4 台口罩生产设备的采购可行性后，以临时公告形式

及时、详细披露相关信息。 

2、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行为在上述公告披露前已进行，且大股东在公告披露

后 4 个交易日内未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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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股东杨建新先生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开始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公司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产设备

并取得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前，杨建新先生累计减持股份

13,512,115 股，其中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12,312,115 股，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1,200,000 股。 

（2）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收盘后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采购医用口罩生

产设备并取得应急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的公告》，上述公告披露后至本问询函

回复日，杨建新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0 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 3,000,000 股。 

（3）柯维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先生在上述公告披露前，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4,452,600 股。在上述公告披露后 4 个交易日内未减

持股份；在 4 个交易日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700,088 股，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5,100,000 股。 

（4）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综上，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未在上述公告披露后 4

个交易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上述股东减持股份系基于其自身资

金需求；上市公司披露相关公告是基于公平性、一致性原则，且已及时进行披露，

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选

择性信息披露配合上述人员减持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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